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 (含本数)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的装修工程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含本数)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的装修工程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通知》（佛建〔2020〕86号）转给你们，南海区内建设工程项目符合佛建〔2020〕86号阐述范畴的，无需向住建部门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佛建〔2020〕86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含本数)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的装修工程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通知[1].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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